
磁灶镇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引 言

本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编制。本年报由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复议、诉讼和申诉的情况，工作人员和收支情况，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六部分组成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，至2009年12月31日止。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“晋江政务网”门户网站（www.jinjiang.gov.cn）下载。如对本年报有疑问，请与晋江市磁灶镇党政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晋江市磁灶镇延泽街499号，邮编：362214，电话：85880883，电子邮箱：cizaozhen@126.com）。 

一、概述

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磁灶镇贯彻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重要举措，是磁灶镇建设“服务政府、责任政府、法治政府”的一项重要工作。2009年，我镇严格按照《条例》规定和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，扎实推进各项公开工作。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：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了以镇党委分管副书记、党委秘书为正副组长的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，确定党政办作为政府信息工作主管部门，设立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，并指定专人负责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健全工作制度。建立健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、依申请公开制度、发布保密审查制度等相关制度，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处理、答复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，确保人员到位、措施到位、责任到位。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制定审查程序和责任追究办法，确保不发生泄密问题。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，实行督促检查与落实奖惩相结合，切实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和保障。

（三）推进载体建设。一是推进网上公开。依托“晋江政务网”设置“磁灶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”子模块，下设“机构职能”、“法规规章和规范”、“规划计划”等18个子目录。二是设立公共查阅点。整合利用政务公开栏等现有场所、平台，设立政务信息公开集中公开集中查阅点，并制定查阅流程，指定专门工作人员负责。三是设立统一受理点。镇党政办作为磁灶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，负责做好政府信息的当场申请受理工作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（一）公开的主要内容 

截至2009年底，磁灶镇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24条，全

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 
1、机构职能类信息50条，主要公开了成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、 调整征兵领导小组成员等信息。

2、规划计划类信息3条，主要公开了下达2009农业生产指导性计划等信息。

3、扶贫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、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、措施及其实施情况等信息54条，主要公开了开展在农民工资支付情况整顿检查，教育教学工作奖励细则等信息。
4、应急管理类信息26条，主要公开了防讯抗灾工作预案、水库水堤紧急状况时下游群众转移预案等信息。

5、环境保护、公共卫生、安全生产、食品药品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类信息148条，主要公开了开展非法用工小作坊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、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、农村生活垃圾转运实施办法、安生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等信息。
6、城乡建设管理类信息19条，主要公开了做好农村土路铺设水泥路面工程建设，加快基于国产3G技术（TD-SCMA）建设等信息。

7、社会公益事业类信息21条，主要公开了2009年为民办实事的决定、开展农民无偿献血活动等信息。
8、征地拆迁类信息21条，主要公开了印刷产业（晋江）基地土地征收及房屋补偿办法、陶东路主线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实施方案等信息。

9、其他信息82条，主要公开了镇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等信息。
（二）公开形式 

1、互联网 

在“晋江政务网”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下设磁灶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子栏目，方便群众查阅我镇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。 

2、公共查阅点 

在镇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政府公开信息集中查阅点，为公众提供本镇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。 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暂无。
四、复议、诉讼和申诉情况

暂无。
五、工作人员和收支情况

（一）工作人员情况 

全镇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兼职人员4人。 

（二）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财政与实际支出情况 

2009年，全镇政府信息公开的费用3万元，主要用于申请受理点和政府信息公共查阅点办公设备配置，印制宣传手册、培训资料，网站维护更新等。

（三）对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

暂无。 
六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（一）主要问题。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要进一步增强，公开的内容要进一步规范，公开的渠道要进一步拓宽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。一要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，特别群众关注度高的信息要坚持“能公开必公开”。二要拓宽公开渠道，尽量向村（社区）、企业延伸。三要建立长效机制，推动公开工作的制度化。四要强化宣传教育，提高各部门抓好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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